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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网安审查，大幕开启！(作者：唐志华、朱敏) 3 

2017 年 5 月 2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发布了《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4 

法（试行）》（“《审查办法》”），并将于 2017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这是《网络安全法》于 2016 年5 

11 月 7 日发布之后又一项新出台的配套措施，旨在落实《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安全审6 

查要求。 7 

一、 变化对比 8 

相比于网信办于 2017 年 2 月 4 日发布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征9 

求意见稿”），《审查办法》做了一些明显的调整，主要有： 10 

1) 在全文中删除了“公共利益”的范围界定。我们理解，“公共利益”的表述太过模糊和宽泛，11 

使网络安全审查具备了无远弗届的适用边界。因此，该项删除不仅使《审查办法》的规制范12 

围更加明确，也体现了国家在网络安全审查上的关切重点所在； 13 

2) 网络安全审查内容更加明确。《审查办法》在强调安全性和可控性的要求下，明确了审查内14 

容包括静态审查（产品和服务自身的安全风险）和动态审查（产品及关键部位的供应链安全15 

风险，即生产、测试、交付和技术支持的全过程）； 16 

3) 再次重申了重点行业和领域。与《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一条关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定相17 

呼应，《审查办法》再次重申安全审查所重点关注的领域，即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18 

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值得一提的是，《审查办法》19 

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党政机关”的描述，我们理解这是因为“党政机关”性质特殊，20 

本身也已有相应的安全审查机制，从而无需在《审查办法》中予以列明。 21 

二、 主要内容 22 

正式发布的《审查办法》有如下一些值得关注的重点内容： 23 

1) 不设准入审批，强调事中事后监管 24 

纵观《审查办法》全文，新规并没有对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设定新的行政许可事项，25 

而只是强调“关系国家安全的网络和信息系统采购的重要网络产品和服务应当经过网络安全审查”26 

（第二条），且“坚持企业承诺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第三方评价与政府持续监管相结合，实验室检测、27 

现场检查、在线监测、背景调查相结合，对网络产品和服务及其供应链进行网络安全审查”（第三28 

条），明显属于事中事后的过程监管。 29 

2) “安全“和“可控”的审查标准 30 

从《网络安全法》立法伊始，“安全”和“可控”就是立法者和监管者语境里使用最为频繁的两31 

个措辞，也是指导《网络安全法》立法和执法的基本原则。这一点也在此次《审查办法》的出台中再32 

次得到了印证。《审查办法》第四条规定，安全审查的重点是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与可控性，具体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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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一）产品和服务自身的安全风险，以及被非法控制、干扰和中断运行的风险；（二）产品及关键34 

部件的供应链安全风险；（三）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利用非法收集、存储、处理、使用用户相关信息的35 

风险；（四）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损害网络安全和用户利益的风险；以及（五）其他可能危害国家安全36 

的风险。 37 

其中，第（一）和（二）项属于风险防御能力评估条款，第（三）和（四）项属于主动侵害行为38 

禁止条款，如此规定，可谓正反兼顾。但总体而言，这些内容还是原则性表述，若没有进一步说明，39 

实践操作中很难预测审查的范围和尺度，相关审查主体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 40 

3) 多方主体参与，力求程序正当 41 

安全审查的程序设计是本次《审查办法》着力最多的一个部分，第五条至第十条均与此相关。而42 

这些条款设计，则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现代行政程序法意义下的行政参与和程序正当。 43 

例如，从参与主体上而言，本次《审查办法》覆盖了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新设机构）、网络安44 

全审查办公室、网络安全审查专家委员会、第三方机构、全国性行业协会、用户、行业主管部门和关45 

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部门。从程序正当上而言，则设置了专家参与、社会参与和公众参与等各种46 

程序机制。 47 

但很显然，有关安全审查的最终决定还是要由政府监管机构做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当下48 

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简政放权思路不同，在网络安全领域，立法者还是希望体现更多的政府49 

意志。 50 

4) 监管部门主导启动程序 51 

《审查办法》也明确了安全审查的启动程序。第八条规定：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根据国家有关部52 

门要求、全国性行业协会建议、用户反映启动网络安全审查。第九条规定：金融、电信、能源等重点53 

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工作要求，组织开展本行业、本领域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54 

工作。 55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审查办法》删除了“企业申请”的启动选项。因此，在安全审查的启动机56 

制上，企业已经没有了主动权，在必要的情况下最多只能通过行业协会等间接渠道推进。这一点，也57 

与上面所述的政府意志色彩相吻合，政府倾向于采取积极行政和主动监管的路径。 58 

5) 安全评估报告：网安审查的“黑名单”制度？ 59 

《审查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不定期发布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评估报告。虽60 

然没有明确报告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但根据我们跟踪相关立法进程中所获知的信息，安全评估报告不61 

仅会公布符合安全审查要求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及其提供者的信息，也会公布未通过安全审查的网络62 

产品和服务名单，由此形成“白名单”＋“黑名单”的信息公开制度，并以此对行业监管施加影响和63 

形成导向。 64 

此外，网信办相关负责人曾表示，网络审查将对国内外企业和产品平等对待，不针对特定国家地65 

区的产品和服务，不会限制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但鉴于网络安全审查关注的重点是“国家安全”，66 

对于境外企业或者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会在无形之中形成一定的市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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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壁垒，仍有待观察。 68 

三、 对企业的建议 69 

网络产品与服务的安全审查严格来讲之前并非是一片空白。一则国家针对特定的行业、产品和服70 

务已有一些既定的质量标准、行业准入以及企业资质等的监管要求；二则很多企业本身也会有自己的71 

产品安全要求，某些行业也制定了行业标准。但就全国层面而言，之前并没有专门的制度性文件来确72 

定统一的安全审查制度和标准。此次《审查办法》的出台，可以说开启了国家主导层面的网安审查的73 

大幕。 74 

就目前的文件内容而言，《审查办法》只是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的一个原则性和纲领性文件，75 

很多内容仍有待细化和明确，例如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的机构设置、第三方机构的认76 

定、影响国家安全的评估标准以及相应的审查程序和工作细则等等。 77 

虽然相关细则还没有出台，但相关罚则实际已经到位。按照《网络安全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关78 

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使用未经安全审查或者安全审查未通过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由有关主79 

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处采购金额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80 

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如果违法情节严重而被监管机构顶格处罚的话，处罚责任不可谓不81 

重。 82 

因此，我们仍建议网络产品和服务的运营者和提供者，尤其是重点领域和行业的关键信息基础设83 

施运营者，应当对照安全性和可控性的标准和要求，对采购的或向他人提供的网络产品和服务进行内84 

部安全审查，及时改进，同时与行业协会和政府监管部门保持良好沟通，并持续关注相关领域政策的85 

后续发展。 86 

====================================================================================== 87 

 88 

2、 个人信息保护，刑法的归刑法 (作者：唐志华、朱敏、黄巍) 89 

2017 年 5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90 

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并于 2017 年 6 月 1 日91 

起施行。 92 

此前，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2009 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93 

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 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将上述两罪整合94 

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该《解释》的适时出台无疑为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95 

罪量刑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依据，是《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里程碑事件。 96 

一、 几个核心概念 97 

《解释》对《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做了更明确98 

的界定：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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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民个人信息：《解释》第一条将公民个人信息扩大到身份识别信息和活动情况信息，既包100 

括了如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等公民身份识别信息，也包括与特定101 

自然人活动相关的活动情况信息，如账号密码、财产状况和行踪轨迹等。 102 

2) 提供行为：《解释》第三条明确了“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不仅包括向特定人提供公103 

民个人信息，还包括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合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104 

后，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向他人提供的，也属于“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105 

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106 

3) 非法获取：《解释》第四条明确了《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107 

信息”的认定标准，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购买、收受、交换等108 

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二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履行职务、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109 

人信息。 110 

二、 何谓“情节严重”？ 111 

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以“情节严重”为前提。112 

《解释》区分不同行为方式明确了“情节严重”的相应认定标准。《解释》第五条对非法获取、出售、113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情节严重”列出了明确的认定标准；第六条则对“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114 

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中“情节严重”的标准进行了明确。《解释》分别从信息类型、信息数量、115 

信息用途、主体身份、主观恶性等不同方面详细规定了“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116 

1) 信息类型和数量：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繁多，《解释》根据不同类型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117 

分别设置了不同的认定标准，详见下表： 118 

序号 信息类型 认定标准 

1 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50 条以上 

2 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

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 
500 条以上 

3 上述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 5000 条以上 

2) 违法所得数额：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常常是为了牟利，基于此，《解释》将违法119 

所得五千元以上的规定为“情节严重”。 120 

3) 信息用途：被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用途不同，对权利人的侵害程度也121 

就不同。基于此，《解释》将以下两种情形规定为“情节严重”：一是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122 

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二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123 

售或者提供。 124 

4) 主体身份：相当一部分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案件系内部人员作案，为加强打击这类犯罪，《解125 

释》对行业内部人员泄露信息降低了入罪门槛，即“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126 

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认定“情节严重”的数量、数额标准减半计算。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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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科情况：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128 

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解释》也将其规定为“情节严重”。 129 

6) 特殊规定：实践中，非法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从事广告推销等活动的情形较为普遍。《解130 

释》第六条专门针对此种情形设置了入罪标准，规定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敏感131 

信息（即《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信息）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132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1）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五133 

万元以上的；（2）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购134 

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135 

三、 何谓“情节特别严重”？ 136 

在“情节严重”基础上，《解释》也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情节137 

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38 

1. 数量数额标准：《解释》根据不同类型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分别设置了不同的“情节特139 

别严重”的认定标准，详见下表： 140 

序号 信息类型 认定标准 

1 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500 条以上 

2 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

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 
5000 条以上 

3 上述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 50000 条以上 

2. 严重后果：《解释》将“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造141 

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规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142 

四、 信息数量如何计算？ 143 

实践中案件涉及的公民个人信息往往是各种类型混杂的，可能同时包含数种类型。针对这种情144 

况，《解释》明确规定信息数量可以按相应比例折算合计。 145 

以上文中“情节严重”条件下的信息类型和数量为例，如果每一个类型相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146 

都没有达到表中所示的 50 条、500 条、5000 条标准的，就需要进行比例折算，按照 1、10、100 的倍147 

比关系，合计达到上述标准之一的，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例如，在查办案件过程中，查获表中类型148 

一信息 20 条，查获类型二信息 350 条，这两类信息都未达到 50 条和 500 条的标准，就应根据《解149 

释》的规定，按照 1 和 10 倍比关系进行折算，350 条类型二信息折算成 35 条类型一信息，这样两项150 

合计 55 条，也就达到了 50 条的入罪标准。当然，也可以将 20 条类型一信息折算为 200 条类型二信151 

息，这样两项合计 550 条，同样达到了 500 条的入罪标准。 152 

《解释》第十一条还专门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又出售或者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条153 

数不重复计算。向不同单位或者个人分别出售、提供同一公民个人信息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累计154 

计算。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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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外。 156 

五、 企业应该重视什么？ 157 

总体来说，《解释》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入158 

罪门槛，可以说是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一记重拳。我们提请企业重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59 

1)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的拓展 160 

《解释》第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的，应当认161 

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这里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被162 

援引的合规性依据，从以往立法实践中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扩大到了“部门规章”，这样覆盖面就163 

有了极大的扩展。在实践中，国务院各部委及其授权机构都会出台有关个人信息的部门规章，比较重164 

要的有卫计委、人社部、工信部、科技部、一行三会、工商总局、食药监总局和网信办等等。 165 

2) 企业管理人员刑事责任风险 166 

《解释》第七条规定，单位犯《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之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167 

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168 

金。正如上面所述，本次《解释》明确定罪量刑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降低了入罪门槛。此外，结169 

合眼下部分国务院部委在制定部门规章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违法行为都必须处罚到自然170 

人”。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涉及个人信息或大数据业务的企业管理层人员的刑事责任风险比之171 

前有了明显的增加。 172 

3) 合法经营的抗辩理由 173 

《解释》明确规定，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敏感信息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且利用这174 

些信息获利五万元以上的，构成“情节严重”，可能受到刑罚处罚。因此，作为从事涉及个人信息相175 

关业务的企业来说，“合法经营活动”显然不能成为一个免于或减轻处罚的抗辩理由。企业应建立或176 

完善关于个人信息收集的流程和内控制度，对与用户之间的服务协议中与信息相关的条款进行合规177 

性审查，依法合规地收集和使用业务所需的个人信息。 178 

4) 个人信息的脱敏处理 179 

与《网络安全法》的规定相呼应，《解释》针对“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向他人提供合法收集的公民180 

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也规定了“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情形。但在实践181 

中，很多经过脱敏处理的信息和数据通过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都可复原。因此，如何做到真正的脱182 

敏，以达到无法识别个人且不能复原的程度，也从技术上对相关企业提出了很现实的命题。而且这个183 

技术脱敏处理是否到位，不再像之前一样仅仅是数据保护不周全的民事侵权责任或行政处罚责任问184 

题了。 185 

5) 行业内部人员泄露信息 186 

“内鬼”泄露信息是很多涉及个人信息和大数据保护的行业的顽疾。对此，重典治乱，《解释》187 

降低了入罪门槛，即“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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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定“情节严重”的数量、数额标准减半计算。因此，我们建议相关企业加强员工管理，针对员189 

工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如何依法获取、使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制定具体可行的操作指引190 

与内控制度，并加强员工的相关培训和教育，避免因员工泄露信息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191 

 192 

====================================================================================== 193 

 194 

3、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大洗牌？（作者：李胜、晏僖） 195 

2017 年 5 月 2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196 

“新规定”）。新规定将于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并取代 2005 年颁布实施的现行的《互联网新闻197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现行规定”）。 198 

新规定在保留了现行规定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对体例、内容等方面都有较大的调整。本文着重就新199 

规定中关于需要取得许可的业务、准入资质要求以及相关主体责任等进行简要分析。 200 

一、 需要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业务 201 

新规定和现行规定的核心是一致的，即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202 

许可，并且接受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监督管理。 203 

相比现行规定，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定义更为明确，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204 

1) 内容方面：明确说明新闻信息指的是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205 

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即一般体育、文化、科技、商业性质的新闻报道206 

内容不会构成新规定所规制的新闻信息）； 207 

2) 传播渠道方面：根据技术和时代的发展，明确涵盖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208 

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前述新闻信息服务的形209 

式；以及 210 

3) 服务形式方面：根据服务提供商从事的具体工作内容不同，新规定进一步将互联网新闻信息211 

服务分为了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服务等三类子业务。 212 

根据上述定义和理解，涉及到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服务的微博、微信、直播平台213 

这些在现行规定制度无需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服务提供商都将被要求取得互联网新闻信214 

息服务许可。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对于一些尚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小型服务提供商而215 

言，他们获取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难度比较大，如果不能获得审批，他们将面临着清理现有业216 

务的现实需求。 217 

二、 可以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主体资格要求 218 

就外资准入的问题，新规定沿用了现有规定中关于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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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与境内外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220 

营和外资经营的企业进行涉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业务的合作，应当报经主管机关进行安全评估的221 

规定。除此以外，新规定中还进一步要求主要负责人、总编辑必须是中国公民。值得注意的是，新规222 

定中首次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将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分开，明确任何非公有资本不得介223 

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且规定只有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才224 

能申请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许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加强对互联网新闻采编225 

业务以及新闻信息内容管理的力度。 226 

现行规定对申请办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申请人的注册资本、从业人员人数曾有过明确227 

要求（例如要求非新闻单位设立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注册资本应当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且228 

应当有 10 名以上专职新闻编辑人员）。新规定不再有类似要求，只是概括地要求申请人需要有与服229 

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和资金、专职新闻编辑人员、内容审核人员和技术保障人员，并应建立健全的230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保障措施等。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概括性231 

的要求不易操作，主管机关通常会在实践中就该等要求提出具体化的要求。在短期内，除非有新的实232 

施细则颁布，主管机关很有可能会要求仍然按照现行规定的要求进行审查。 233 

除此以外，类似于《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新规定中还进一步要求符合条件的互联网新闻信234 

息服务提供者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另行制定。关于特殊管理235 

股制度的实施，需要特别关注： 236 

1) 此类特殊管理股制度是仅针对采编发布服务者还是针对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237 

服务所有三类服务提供者？ 238 

2) 国资特殊管理股的持股比例是否有最低限额（例如比例至少 1%）？其控制权如何体现（是239 

否拥有董事席位，是否对内容有一票否决权）？ 240 

毫无疑问，此类特殊管理股制度一旦实施，将会对采用 VIE 结构的中概股企业或拟境外上市的241 

中国企业的融资和上市会产生重大影响。 242 

三、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243 

新规定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分为了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服务这244 

三类。除了明确了总编辑及从业人员管理、信息安全管理、传播内容的管理、违法信息的处理等针对245 

所有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一般性的要求以外，新规定还就上述三类的服务，有一些特殊的要246 

求： 247 

1) 根据新规定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许可的，应当是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新248 

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即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机构。 249 

2) 新规定要求提供转载新闻的应当转载中央新闻单位或地方直属新闻单位发布的新闻信息，注明250 

新闻信息来源、原作者、原标题、编辑真实姓名等，不得歪曲、篡改标题原意和新闻信息内容，251 

并保证新闻信息来源可追溯。 252 

3) 新规定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平台服务提供者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不得通过采编、发布、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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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删除新闻信息，干预新闻信息呈现或搜索结果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还应当与平台254 

上注册用户签订协议，并就用户开设的公众账号应该审核其账号信息、服务资质、服务范围等信255 

息并向主管机关分类备案。 256 

附：新规定与现有规定部分核心条款对比表 257 

事项 现有规定 新规定 

主 管

部门 

第四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管全国的互联网新

闻信息服务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互联网新

闻信息服务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全国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地

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监督管理执法工

作。 

适 用

范围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包括通

过互联网登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

和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 

第五条 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

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

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禁

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活动。 

许 可

分类 

第五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分为以下三类： 

（一）新闻单位设立的登载超出本单位已刊登播发

的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

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二）非新闻单位设立的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

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三）新闻单位设立的登载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

闻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第五条 前款所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包括

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

播平台服务。 

申 请

条件 

第七条 设立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章制

度； 

（二）有 5 名以上在新闻单位从事新闻工作 3 年以

上的专职新闻编辑人员； 

（三）有必要的场所、设备和资金，资金来源应当

合法。 

第八条 设立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除应当具备本规定第

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规定条件外，

第六条 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

人； 

（二）主要负责人、总编辑是中国公民； 

（三）有与服务相适应的专职新闻编辑人员、

内容审核人员和技术保障人员； 

（四）有健全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制

度； 

（五）有健全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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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有 10 名以上专职新闻编辑人员；其中，在

新闻单位从事新闻工作 3 年以上的新闻编辑人员

不少于 5 名。 

可以申请设立前款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

位的组织，应当是依法设立 2 年以上的从事互联网

信息服务的法人，并在最近 2 年内没有因违反有关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受

到行政处罚；申请组织为企业法人的，注册资本应

当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的技术保障措施； 

（六）有与服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和资金。 

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许可的，

应当是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

传部门主管的单位。 

符合条件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实行

特殊管理股制度，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另行制定。 

新 闻

采 编

准入 

/ 新增第八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的

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应当分开，非公有资本

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 

申 请

条件 

第七条 设立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章制

度； 

（二）有 5 名以上在新闻单位从事新闻工作 3 年以

上的专职新闻编辑人员； 

（三）有必要的场所、设备和资金，资金来源应当

合法。 

第八条 设立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除应当具备本规定第

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规定条件外，

还应当有 10 名以上专职新闻编辑人员；其中，在

新闻单位从事新闻工作 3 年以上的新闻编辑人员

不少于 5 名。 

可以申请设立前款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

位的组织，应当是依法设立 2 年以上的从事互联网

信息服务的法人，并在最近 2 年内没有因违反有关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受

到行政处罚；申请组织为企业法人的，注册资本应

当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第六条 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

人； 

（二）主要负责人、总编辑是中国公民； 

（三）有与服务相适应的专职新闻编辑人员、

内容审核人员和技术保障人员； 

（四）有健全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制

度； 

（五）有健全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可控

的技术保障措施； 

（六）有与服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和资金。 

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许可的，

应当是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

传部门主管的单位。 

符合条件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实行

特殊管理股制度，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另行制定。 

新 闻

采 编

准入 

/ 新增第八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的

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应当分开，非公有资本

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 

人 员

资质 

/ 新增第十一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

应当设立总编辑，总编辑对互联网新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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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负总责。总编辑人选应当具有相关从业

经验，符合相关条件，并报国家或省、自治区、

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备案。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相关从业人员应当依法

取得相应资质，接受专业培训、考核。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相关从业人员从事新闻采编活

动，应当具备新闻采编人员职业资格，持有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一颁发的新闻记者

证。 

平 台

责任 

/ 新增第十三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

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平台服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规

定，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不提供

真实身份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

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对用户身份信息

和日志信息负有保密的义务，不得泄露、篡

改、毁损，不得出售或非法向他人提供。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不

得通过采编、发布、转载、删除新闻信息，干

预新闻信息呈现或搜索结果等手段谋取不正

当利益。 

第十四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

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平台服务，应当与在其

平台上注册的用户签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

义务。 

对用户开设公众账号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提供者应当审核其账号信息、服务资质、服

务范围等信息，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

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分类备案。 

转 载

合作 

第十六条 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转载新闻信息

或者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应当转载、发送

中央新闻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

位发布的新闻信息，并应当注明新闻信息来源，不

得歪曲原新闻信息的内容。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

（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不得登

第十五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转载

新闻信息，应当转载中央新闻单位或省、自治

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等国家规定范围内

的单位发布的新闻信息，注明新闻信息来源、

原作者、原标题、编辑真实姓名等，不得歪曲、

篡改标题原意和新闻信息内容，并保证新闻

信息来源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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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自行采编的新闻信息。 

第十七条 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转载新闻信息，

应当与中央新闻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

新闻单位签订书面协议。中央新闻单位设立的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将协议副本报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备案；其他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

当将协议副本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备案。中央新闻单位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签订前款规定的协议，应当核

验对方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不得向没有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的单位提供新闻信息。 

第十八条 中央新闻单位与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

第（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开展除

供稿之外的互联网新闻业务合作，应当在开展合作

业务 10 日前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报告；其他新闻

单位与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开展除供稿之外的互联网新

闻业务合作，应当在开展合作业务 10 日前向所在

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报告。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转载新闻信息，

应当遵守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

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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